仙游盖尾上湖片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

1、 编制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法）、《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型城镇化建设土地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国土资规〔2016〕4号）、《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试行）〉的通知》（自然资规〔2020〕5号）、《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指南（试行）》（自然资办函〔2020〕127号）、《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规范开展建设项目节地评价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1〕14号）、《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福建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报批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闽自然资发〔2021〕3号）、《福建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参考指南（试行）》、《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仙游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仙游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7-2030）》、其他仙游县县域数据及资料等，编制《仙游盖尾上湖片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
2、 基本情况
[bookmark: _GoBack]成片开发区域位于福建省仙游县盖尾镇。涉及仙游县盖尾镇仙华村、南宝峰村，共1个镇2个村。成片开发面积10.7771公顷。涉及国有土地1.4361公顷，集体土地9.341公顷。根据实地勘测调查，本方案成片开发范围总面积10.7771公顷，其中：农用地5.2454公顷（耕地0.1378公顷），建设用地5.2451公顷、未利用地0.2867公顷。
3、 必要性及科学合理性
[bookmark: _Toc79565280]（一）必要性
[bookmark: _Toc79565281][bookmark: _Toc79565282]1、是落实产城融合发展的需要。根据《仙游东南部产业聚集区产城融合规划》及《仙游县盖尾镇总体规划（2017-2030年）》，盖尾镇未来将建设成为产业发展与城镇建设相匹配、配套设施完善、人民安居乐业的综合性工业型小城镇，因此要加快盖尾镇城镇建设，建立较为完善的公共服务及产业配套设施，形成“以产促城，以城兴产，产城融合”的模式。根据规划布局，盖尾镇应积极制定产城融合相关规划策略，以科学规划指导城镇空间、产业的发展。通过该方案的实施，可以充分利用周边已较为成熟的公共基础设施配套条件，逐步建立起职住平衡的城镇生活生产格局。
[bookmark: _Toc79565283]2、是满足群众居住需求的举措。方案所涉及的南宝峰村和仙华村均为盖尾镇户籍人口超过5千人的特大型村，且两个村均位于盖尾镇镇区范围内。盖尾镇是典型的工业集镇，其中仙游县仙港工业园仙华片区即座落在仙华村。根据《莆田市仙游县盖尾镇总体规划（2017-2030年）》，该成片开发方案所处的单元位于城镇综合发展区，单元类型为城镇建设，主导功能为城镇居住、商业金融、工业生产和公共服务，规划依托原有公共基础设施并加以完善，形成城镇发展综合区。通过该方案的建设，有利于提升满足当地居民、职工的生产生活需要，有利于进一步提升盖尾镇的镇区环境和品质，推动片区向城镇综合发展区发展。
[bookmark: _Toc79565284]
（二）科学合理性
1、选址合理。本成片开发范围位于仙游县盖尾镇，片区内及周边基础配套设施条件较完善，对外邻宝峰街、仙港大道、湄西线，交通条件十分便利，距仙港工业园约5公里左右，对解决镇区与工业园区职工居住需要均具备十分便捷的条件。此外，片区内有已建成的盖尾中学（为完全中学，拟扩建）、幼儿园及一些小型的商业服务业配套，可以为周边的居民及职工提供较为便利的生活生产服务条件。
2、划定范围合理。本成片开发片区总面积10.7771公顷，符合《实施细则》中“一个完整的成片开发范围，设区市辖区一般不小于6公顷，县（市）一般不小于4公顷”的规定，规模控制合理。成片开发范围位于国土空间规划划定的城镇开发边界内的集中建设区，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以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不允许占用或开发的区域。
3、方案规划合理。成片开发范围内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其他公益性用地比例49.15%，不低于40%，符合自然资源部《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的要求，范围划定合理。成片开发确定的主导用途及功能符合仙游县现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发展定位和要求，且已纳入仙游县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地块用途及指标控制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要求，范围合法合规。
4、 功能分析
本方案共17个地块，用地总面积10.7771公顷，主要用途为居住用地、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公用设施用地和交通运输用地等。其中居住用地3个地块，面积5.4802公顷，用于周边群众生活居住用途；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6个地块，面积0.8904公顷，用于休闲游憩场所使用；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3个地块，面积2.3048公顷，用于机关团体办公以及发展教育用地等；公用设施用地1个地块，面积0.3343公顷，用于盖尾邮电局使用；交通运输用地2个地块，面积1.4498公顷，用于片区内部交通使用；陆地水域2个地块，面积0.3176公顷，为河流水面用地。
5、 项目的公建配比情况
公益性用地包含交通运输用地、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及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等，合计5.2969公顷，占用地总面积的49.15%，符合自然资规〔2020〕5号文规定。
6、 效益评估
[bookmark: _Toc79565292]（一）土地利用效益
[bookmark: _Toc79565293]本次成片开发将明显改善居住环境，完善配套设施，增加城市综合承载力，促进土地的集约高效利用，保障居民就地集中，增加公益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规模。既优化用地结构，科学配置土地资源，又促进土地的集约高效利用，严格控制城市发展规模。并通过转变土地利用方式，提高土地利用强度，促进土地利用效益的不断提升。海江片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区域实施过程中将严格按照《仙游县盖尾镇集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居住用地：规划商品住宅用地容积率控制指标为：1.0＜容积率≤2.4，建筑密度≤30%；公共服务设施用地：规划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开发强度控制在3.0以下，其中，教育设施用地容积率控制在2.5以下。
[bookmark: _Toc79565294]（二）经济效益
[bookmark: _Toc79565295]上湖片区的建设有利于推动盖尾镇镇区人口集中集聚，充分利用镇区现有较成熟的配套基础设施条件，推动盖尾镇实现产城融合发展。本方案用地面积16.5382公顷，其中：可经营性住宅用地5.7894公顷、商服用地1.5634公顷，合计7.3528公顷。其中，商品房（毛坯）最高限制销售均价为6000元/平方米，以标准容积率2.4并结合各地块实际容积率倒推楼面价，本次成片开发项目实施后房产预计直接销售额达45.1亿元，整体收益较为可观，为城镇发展储蓄了后备力量，增强区域竞争力，为台商投资区经济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与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提供坚实的后盾。同时预计可实现包括契税、土地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印花税及城建税等在内的各项税收及其他房地产相关费用等约5亿元，带来新的税收增长点。
[bookmark: _Toc79565296]（三）社会效益
[bookmark: _Toc79565297]上湖片区的顺利开展将有力的推动郊尾镇甚至整个仙游县的发展。同时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可普遍增加当地居民收入，促进当地商贸经济发展，提高生活水平，带动建筑业、建材业、房地产业、商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通过本项目开发，上湖片区预计容纳人口约5万人，同时为区域内居住人口及企业单位创造更好的生活生产环境。项目实施可带动教育、文化以及娱乐设施的建设，片区内现有所完全中学—盖尾中学，办学规模为初中14班，高中33班，成片开发将在中学原址进行扩建，规模规模为初中18班，高中36班。扩建后的盖尾中学将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提高当地人民的文化水平。同时项目将完善周边道路、供水、排水、供电、供暖、燃气、通讯管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bookmark: _Toc79565298]（四）生态效益
[bookmark: _Toc79565299]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人口的增多和环境的恶化，已越来越认识到加强绿化生态建设对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性。同时，随着城市建设向生态、绿色、环保型发展，公共绿地成为环境建设越来越成为城镇建设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次成片开发范围规划各类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面积0.8904公顷，占片区城镇建设用地比例8.26%，在保障防护绿地的基础上，规划集中式公园绿地，建设都市绿芯，既改善了片区内的生态景观，又改善周边居民的生活环境。本次成片开发在项目开发建设前，将进行环境影响初步分析，并依法开展与地表水环境影响相关评价，编制地表水环境监测计划，制定地表水环境保护措施。根据环境保护法等有关规定，认真落实各项污染治理措施，确保片区的开发建设不会对地表水造成负面影响。土地开发、利用、规划、建设等过程中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积极落实水环境保护措施，确保满足周边及下游水环境质量和安全要求，保护岸线自然生态，统筹规划生产生活污水治理及污染防治措施，加强监督管理，减轻临海开发建设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对于涉及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将在变更前依法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确保符合规划用途土壤环境质量要求等内容。同时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相关规定，对开发建设过程中剥离的表土，应当单独收集和存放，符合条件的应当优先用于土地复垦、土壤改良、造地和绿化等；禁止将重金属或者其他有毒害物质含量超标的工业固体废物、生活垃圾或者污染土壤用于土地复垦。
7、 永久基本农田及生态保护情况
成片开发区域范围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和自然保护区，未涉及禁止建设区域。
8、 结论
《仙游盖尾上湖片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符合自然资源部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的标准。



[image: K:\成片开发\仙游县基础数据\仙游郊尾\0824\pic\成片开发范围a.jpg成片开发范围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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